
法規名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18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教師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其格式如附件一：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四、照片。

五、證書字號。

六、師資類科或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專長。

七、法令依據。

八、發證日期。

九、發證機關。

十、非中華民國國民者，並加註國籍或地區。

第 3 條

1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人、僑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申請核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以

下簡稱教師證書）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經由師資培育之大學

彙整名冊，連同校內教師資格審查會議紀錄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備查公文影本，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

一、學士以上學位學歷文件。

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

三、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文件或同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

四、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五、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六、有效護照或第一款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影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文件、資料。

2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再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同一類科其他專門課程者，得以教師

證書影本替代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件、資料；持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

效之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者，並得以教師證書影本替代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文件、資料。



第 4 條

1   因教師證書毀損、遺失，申請補發教師證書者，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件、資料，並

繳納費用；現職教師經服務學校向中央主管機關，非現職教師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或修業期間之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三、有效護照、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影本。

四、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一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並應檢附取得教師證書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文件、資料。

2   因教師證書應記載事項有變更，申請換發教師證書者，申請人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原

教師證書、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第 5 條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核發之試用教師證書及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或換發，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明書；其應檢具之文件、資料、申請程序及應繳納之費用，準用前條之規

定。

第 6 條

取得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者，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檢具

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一般地區

教師證書：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或證明文件。

三、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四、有效護照、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影本。

五、取得教師證書後迄今之服務證明影本。

六、服務學校為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之證明文件。

第 7 條

1   已取得教師證書者，申請核發英文版教師證明書，應填具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

費用；現職教師經服務學校向中央主管機關，非現職教師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或修業期間之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教師證書影本或教師證明書影本。

三、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四、有效護照、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影本。

五、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一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並應檢附取得教師證書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2   已取得教師證書並得於我國合法任教者，申請核發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人除依前

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二、任教學校所在國家規定須由本部出具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之公告或證明。

三、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文件、資料。

第 7-1 條

1   第三條人員申請核發教師證書時，已修畢次專長課程者，得併檢附次專長課程核定或備查公文影

本、次專長課程認定證明書及次專長學分表影本，申請於教師證書註記次專長。

2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於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畢次專長課程、次專長學分班，或修畢增能學分班課

程且符合課程計畫、簡章所定註記次專長條件，持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

效之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者，得申請註記次專長換發教師證書；持一百零七年十月十七日以前核

發之教師證書者，得申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

3   前項申請註記次專長換發教師證書，或申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者，應填具申請書及

檢具下列文件、資料，經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彙整名冊，連同校內教師資格審查會議紀錄，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出：

一、次專長課程核定或備查公文影本，或相關學分班核定公文影本及錄取名單。

二、持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起核發之教師證書者，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正本；持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七日以前核發之教師證書者，應檢附原教師證書影本。

三、次專長課程認定證明書及次專長學分表影本。

四、有效護照、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本辦法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發布生效之日起核發

之教師證書影本。

五、八十二年八月一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並應檢附取得教師證書時起至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之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文件、資料。

第 8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下列事項，應設教師證書審查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補發或換發疑義案之審查。

二、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疑義案之審查。

三、其他與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補發或換發相關之事項。



第 9 條

1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指派次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一、學者專家。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表。

四、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機關代表。

五、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單位主管代表。

2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3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應予補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4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 10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中央主管機關主管業務司司長兼任，綜理幕僚作業及行政事務；所需工

作人員，由中央主管機關業務相關人員派充或兼任。

第 11 條

1   本會以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或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2   本會之決議，以全體委員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3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委員以機關代表身分出任者，得指派代理人出席；受指派之代理人，

列入出席人數，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4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 12 條

各類申請案件應備具之文件、資料未備齊者，申請人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13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受理各類申請案件之日起二十八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予延長。

2   前項申請案件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應發給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或證明文件；審查未通

過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師資培育之大學、服務學校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第 14 條

1   依第三條至第七條之一規定申請核發、補發或換發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證明文件者，應依附



件二之收費基準繳納費用。

2   前項收費基準，依辦理費用、成本變動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每三年至少

檢討一次。

3   依第一項規定繳納費用後，除依規費法之規定得申請退還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保留。

4   依第三條、第六條或第七條之一規定申請核發教師證書、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因註記次專長

換發教師證書或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者，其應繳納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

全額補助。

5   前項補助，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具補助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實辦理。

第 15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第三條規定送請核發教師證書之文件、資料，經發現有違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認定及核發各類證明書相關規定之情事，應移送中央主管機關核處。

第 16 條

1   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之申請人，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情事之一者，不予發給。

2   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補發或換發後，經發現有不得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情事

者，經調查屬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撤銷其已發之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